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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資職前專業課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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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科登記/修讀其他領域 /加另一類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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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專業多元學習活動



師資培育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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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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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課注意事項
1. 教育學程應修畢總學分數為26學分。

2. 修業至少兩學年(4學期)。每學期需修習2~10學分，未

達下限者視同放棄。

3. 「分科/分領域教材教法」和「教學實習」須依擬任教學
科修習。



修課注意事項
4. 選課：

( 1)選課時課程修別須選教必(選)修。

(2)選課時間：6/11-6/16全校學生預選、

9/16-9/20全校加退選截止

5. 師資培育中心為獨立於各系所以外之單位，其課程在安

排上將可能與各系所的課程產生衝堂現象。

6. 若某一課程修習人數未達12人開課標準，則該課程至他

校修習；跨校修課規則 : 本校有開課之課程學生不得跨

校選課。



8. 教育學程應修畢學分數為至少26學分，其中必修科目

至少6學分，選修至少20學分。

9. 「教育議題專題」為選修之必選課程。

10. 部分課程（如：教材教法、教學原理）會設「能力分

班」，請填google表單(line群、師培網頁公告、師

培公佈欄)，方得加選。

11.欲修「教材教法」須先修「教學原理」

修課注意事項



1. 依照所修習教育學程學分之多寡，額外繳交學分費；大

學生則依學校修習學分數列入學費計算。

2. 學分費計算：

依本校收費標準繳付學分費 ( 112學年每學分1007元)。

3. 中途放棄修習教育學程者，其所修之教育學分，是否計

入各系所之選修學分，依各系所之規定，亦不辦理退費。

4. 經錄取之師資生超修26學分以外之學分不得列入系所選

修學分。

修課學分費



教育專業課程抵免
1. 修習同類（即中等教育）學程者及已具教師證書者修習

另一類科教育專業課程者，至多可抵免1/2之總學分數

(但成績須達70<含>分）。

2. 非修習同類學程，不得抵免之課程： 教學原理、課程

發展與設計、分科/分領域教材教法、分科/分領域教

學實習、學校行政、特殊教育導論、班級經營與管理



教育專業課程抵免
3. 抵免年限係指該科修業時間，在入學本學程之學年度

向前推算10年(含) 為限，並須於成為師資生第一年提

出申請。

4. 辦理抵免所需資料

(1)成績單

(2)授課大綱、教學進度(須為當學期課綱)

(3)教師證書影本或修畢教育學程證明書



5.本校師資生於非具師資生資格期間預修之課程需於10月 30

日前提出抵免申請，審查通過後學生需持抵免申請表至出納組

繳納學分費後繳回中心；預修學分抵免至多6學分(僅限教育基

礎、教育方法領域)。

6.請參照學生修習要點(手冊p.82)、表單 (手冊p.110)

教育專業課程抵免



3
教育專業多元學習活動

(服務學習護照)



1. 師資生應參與服務學習活動至少69小時。

2. 服務學習活動包含五類別：

3 .「實地學習」得選擇參與「史懷哲精神
教育計畫」相抵。

類別 可認列時數(時)
1.實地學習 54
2.教育專業學術研討會(演講) 2-12
3.急救研習 2-8
4.本中心辦理學術活動 8
5.師資生增能工作坊 3-12



4. 「教育專業學術研討會」可參與技
職所「技職教育前瞻趨勢發展系列講
座」、「前瞻技職教育研討會」或其
他學校辦理之教育學術研討會。

5. 「本中心辦理學術活動」參與本中
心辦理之相關演講。

6. 中心辦理競賽活動，一定要參加 (板
書檢定、教育簡報設計競賽、教案設
計競賽及教學演示活動)

7. 參與活動皆需填寫心得表300- 500字，
請以電腦繕打。

8. 入學程後參與之活動始得承認。
9. 中心於每學期第15週辦理認證。
10. 細節請參照實施要點(手冊 P . 1 0 1 )



師資職前專門課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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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修習中等學校教育學程學生，除修習中等學

校教育學分外，仍需修習中等學校教師專門

課程科目及學分。

2. 本校培育中等學校任教各科教師之專門課程

由各規劃系所訂定與審查。

3. 專門課程科目學分若有不足時，可於考取教

育學程後，於畢業前補齊該類科所需具備之

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數。

何謂專門課程



4. 擬任教職業群科者需完成18小時業界實習

以符合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4條之規定。

請參照業界實習紀錄表(手冊p.115)

何謂專門課程



何謂專門課程

5. 擬任教「英文科」者，需具備等同於B2級英檢證照，

方得領取職前證書。

p.s加科「外語群-應用外語科英文組」亦須符合B2英檢標準

6. 專門課程表上之要求最低總學分數為完成該群/群加專

長之最少總學分數，且需符合各課程類別能力之學分。



1. 請參照實施要點(手冊P. 8 5 )、表單(手冊P. 1 11 )。

2. 任教專門科目採計依本校規定至進入本學程已超過

10年者則不採認。

以下情況則不受十年之限制：

申請時向前推算十年內具有相關學科教學資歷之專

任/全時代理代課教師，可依實際教學的學年底

算相同年限。

進修相關任教學科之碩博士學位者。

專門課程抵免



3. 需辦理抵免之情況：

非本校修習之異名、同名課程。

本校修習之異名課程。

跨校修課之異名、同名課程。

4. 辦理抵免需檢附資料：

申請表

教學大綱、教學進度(修課當學年)

成績單

5. 專門課程抵免申請收件時間113/10/1-113/10/30止。

專門課程抵免



專門課程抵免申請表填寫說明
1. 已修科目學分需同於或多於擬抵免科目之學分。

2. 填寫完請再次確認是否有誤，學生需自負填寫錯誤之責任。

學生填寫



專門課程抵免申請表填寫說明
3.同科別但不同審查系所，請分張填寫。



專門課程抵免申請表填寫說明
4. 申請表需依序編號。

編
號

2科抵1科
須列出1-1、1-2



專門課程抵免申請表填寫說明
5. 成績單上使用科目須用螢光筆劃記並依申請表上順序予以編號。

1-1

1-2



專門課程抵免申請表填寫說明
6. 課程大綱需於右上方依申請表上順序填入編號。

1-1



教育實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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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實習
1. 修畢系所畢業應修學分、教育專業課程、專門課
程、服務學習護照之師資生，教師資格檢定通過
後方可進行實習。

2. 此為半年全時教育實習。

3. 師資生可選中等學校進行實習。

4. 實習申請時間：

8月/2月實習：每年11/1-11/15止。



加科登記/修讀其他領域/ 
加另一類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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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適用身份說明
作業項目

修習其它任教學
科、領域專長專
門課程證明

加科登記 加另一類科

適用身份 在校師資生 具備合格中等教師證者
具備其他類科合格
教師證之應屆畢業

師資生

辦理時間

學程二年級 專門課程認定申請時程：
每年4月/10月受理申理

畢業離校時
(無須實習、教檢)

畢業離校時可提
出申請

加科登記作業申請時程：
每年6月/1月受理申請

適用表單 手冊P.123 手冊P.125 手冊P.126



競賽活動
競賽活動 時間

板書競賽 每年11月(上學期)

教案設計競賽 每年11月(上學期)

教育簡報競賽 每年3月(上學期)

教學實務演示競賽 每年6月(下學期)



講座

講座活動 時間

返校座談會 每學期共約五次，
每月第三週星期五

師資職前培育系列演講 每學期教師邀請講師



Thanks!

• Any quest ions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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